附件四：资格性审查表
项目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官网网站基础运维服务项目
评审原则： 以下六项审查中，任一参选人有任一项结论为“不通过”，则其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为“不通过”，不得进入后续评审。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与核验要求
	审查结论
	审查要点与说明

	1
	法人资格
	审查内容：是否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核验材料：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核对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效期。营业执照应处于有效状态。

	2
	法定资质
	审查内容：依据其《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判断是否具备履行本项目的法定经营资格。
核验材料：（依据第1项提交的营业执照进行审查）
	☐ 通过 ☐ 不通过
	经营范围明确涵盖前述内容的同类表述。

	3
	信誉要求（一）无重大违法记录
	审查内容：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即从本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前推算），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核验材料：参选人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 通过 ☐ 不通过
	声明函须明确声明期限及事项。此项为初步承诺，将与第4、5项网站查询结果结合判断。

	4
	信誉要求（二）“信用中国”网站记录
	审查内容：在“信用中国”网站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核验材料：本项目比选公告发布之日后、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截图须清晰显示查询日期、被查询单位全称及“未发现”等结果。查询日期不在上述期间，或显示存在相关失信记录的，为不通过。

	5
	信誉要求（三）“中国政府采购网”记录
	审查内容：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是否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
核验材料：本项目比选公告发布之日后、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同第4项要求。

	6
	非联合体参选
	审查内容：是否承诺不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本项目。
核验材料：参选文件中关于“非联合体参选”的书面声明或承诺函（加盖公章）。
	☐ 通过 ☐ 不通过
	若无此项声明，为不通过。


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记录表
评审员填写指引：
1. 请根据上表对每家参选人进行逐项审查，并在评审会议记录中载明各分项结论。
2. 完成逐项审查后，根据评审原则（有一项不通过则总体不通过），在本表记录总体结论。
3. 对结论为“不通过”的参选人，必须在“不通过原因说明”栏中，清晰、具体地注明所违反的审查项目序号及事实依据。
	序号
	参选人名称
	总体审查结论
	不通过原因说明 (仅当结论为“不通过”时填写)

	1
	
	☐ 通过 
☐ 不通过
	

	2
	[bookmark: _GoBack]
	☐ 通过 
☐ 不通过
	

	3
	
	☐ 通过 
☐ 不通过
	

	…
	（可根据实际参选人数添加行）
	
	


评审委员会确认：
我们确认，已根据比选文件规定的资格要求，对所有参选人进行了公平、公正的审查，并依据评审原则形成上述总体结论。
评审员（签字）：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